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富青先生于近日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
务。王富青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期间，在《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范围内恪尽职
守、 勤勉尽责，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做出了重要贡
献，公司监事会对王富青先生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工作正常开展， 公司监事会提名谢伟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
前，王富青先生仍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监事职
责。

附：谢伟东先生简历
谢伟东：1971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9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历任绍兴京华激光制品有限公司营销员、营销部主任；2016 年 3 月至今历任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主任、副经理。

特此公告。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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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
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 3.0 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 38,253,600.00 元(含税 )，同时以资
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 本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尚须经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京华激光 60360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邵波 孔丹婧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中山路 89 号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中山路
89 号

电话 0575-88122757 0575-88122757
电子信箱 Web@sx-jhjg.com Web@sx-jhjg.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全息模压制品、铂金浮雕光学产品制造、销售及技术

开发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拥有 26 项发明专利和 27 项实用新型专利，已形成了以激光全息、铂
金浮雕光学防伪膜和防伪纸为核心的系列产品，产品主要应用于烟酒、化妆品、药
品、食品等领域的防伪包装。

公司产品根据生产工艺的不同，按照行业惯例，可将激光全息防伪纸细分为激
光全息防伪转移纸、 复膜卡两类产品， 根据产品与终端光信息载体结合方式的不
同，可将激光全息防伪膜细分为激光全息防伪转移膜、复合膜两类产品。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原材料采购、研究开发、产品生产和销售体系，结合市场

需求与自身情况，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1、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原纸、原膜及涂料，主要在国内市场采购，市场供应

充足。 公司采购模式流程如下：
（1）采购申请：使用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根据客户订单或公司备库计划，查核

仓库库存情况，不足时提出采购申请，经部门主管审核批准，并根据内部管理要求
通知供应部。

（2）采购合同发出：采购合同经审核无误，并由相关责任人签发后，采购员将采
购合同发送至供应商确认。

（3）供应商发货：供应商对采购合同进行确认，采购人员将经供应商确认后的
采购合同存档，并通知供应商发货。

（4）质量检验、物料入库：仓库工作人员根据供应部核对签字的送货单收货，由
品管部对物料进行质量检验，检验合格后办理相关入库手续，收货完成后，供应部
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及时与财务部联系并办理付款相关事宜。

2、生产模式
公司的主要产品均根据下游客户不同的防伪技术要求进行定制化生产， 故公

司的生产模式为订单式生产，严格按照以销定产。 具体生产流程如下：
（1）产品要求：由营销部负责对顾客提出的产品要求进行识别，并组织产品技

术质量要求的评审。
（2）策划：依据对产品要求的识别结果，由技术研发中心负责对产品实现过程

进行策划、试样、验证。
（3）产品实现：生产中心根据策划结果、工艺要求和质量控制标准制定生产计

划，并按照生产计划安排产品生产，同时对生产过程实施全程控制。
（4）质量检验、产品入库：由品管部对产品进行质量检验，检验合格后办理相关

入库手续。
3、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包括激光全息、铂金浮雕光学防伪膜和防伪纸，由营销部门负责

产品的销售、推广及客户服务工作。 目前，公司主要客户为各中烟工业公司及其指
定的印刷企业及酒包、日用品包装等社会包装印刷企业。

依照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要求， 报告期内国内各中烟工业公司主要通过公开招
投标的方式采购烟标等烟用物资，针对此类规模大、实力雄厚的目标客户，公司营
销部门协调各部门编制招标文件参与目标客户发起的公开招投标，中标后，客户与
公司签订框架供货合同，具体产品的规格、数量、金额根据客户提交的采购订单确
定。 技术团队配合销售人员为客户提供设计方案和后续跟踪服务。

此外，针对其他不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采购激光全息防伪包装材料的客户，由
销售人员通过商业洽谈获取订单， 技术团队配合销售人员直接为客户提供定制和
跟踪服务。

（三）行业情况说明
公司的业务性质是薄膜和纸张的深加工，购买原膜和原纸后，将光学制版技术

和高分子材料功能涂层在薄膜上的组合应用，制成光学防伪膜或光学防伪纸，使普
通的原膜或原纸表面具有光学防伪信息、彩虹衍射效果、遮光阻隔性能、环保溯源
等功能， 然后将具有上述功能的薄膜或纸张销售给印刷企业。 产品有二个关键技
术，一是光学制版，专业领域：物理偏光学；二是功能涂层，专业领域：高分子材料。
根据公司工艺技术与产品特点，很难归属于现有行业中的某个类别，只能从产品应
用的角度挂靠到包装行业，在包装行业中，公司的主要业务处于原膜、原纸制造的
下游，处于印刷包装的上游。

包装行业包括纸制品包装、塑料包装、金属容器包装、玻璃容器包装、包装印
刷、其他包装及包装机械制造等七大子行业。

运用激光全息防伪技术生产制造的全息光学防伪产品通过其微纳米条纹，可
以获得特定的光栅衍射效果，产品具有防伪、装饰、环保等功能，满足下游客户在防
伪、美观等方面的要求，市场上统称为镭射包装材料或全息防伪材料。 公司所处行
业位于包装行业子行业包装印刷、纸制品包装、塑料包装、金属容器包装产业链的
上游环节，本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下游企业的产品性能，是产业链上的
重要环节。

我国包装材料社会需求量大，科技含量日益提高，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
要产业之一。未来几年，中国包装工业将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
目标，建成一个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才资源优势
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中国包装工业。 包装工业已成为“朝阳”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未来包装工业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对包装材料本身的研发及应用， 更注重包
装材料表面功能的研究与开发，让包装材料赋予诸如防伪识别、美观装饰、可降解
回收、可追踪溯源等特定的功能。 我国包装工业整体生产水平还不高，未来包装工
业的持续发展还需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包装的功能早已不仅仅限于保护商品、便
于运输等，它已经成为商品的价值增长点之一，是提高商品附加值的重要环节。 因
此在终端市场，包装企业越来越注重包装的个性化、智能化、功能性以及对环境的
影响。

未来，随着消费升级以及卷烟、酒、化妆品、药品、食品等日用消费品对产品包
装在环保、美观和防伪等方面的要求提高，采用激光全息、铂金浮雕等光学防伪标
签及包装材料的日用消费品数量会明显增多，原有普通印刷包装将逐渐被替代，国
内高端激光全息、铂金浮雕等光学防伪包装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 年

总资产 1,041,086,191.78 901,087,831.88 15.54 850,273,242.01
营业收入 670,537,099.64 555,027,266.85 20.81 536,207,73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5,056,877.11 95,770,813.19 9.70 82,633,41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703,186.17 81,635,055.61 17.23 78,261,94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33,152,431.86 766,255,890.00 8.73 706,917,07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3,347,903.74 79,738,893.47 92.31 127,954,31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82 0.75 9.33 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82 0.75 9.33 0.82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3.14 13.06 增加 0.08

个百分点 21.2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60,002,732.07 136,675,161.21 160,284,696.82 213,574,50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5,934,104.76 17,597,344.61 25,183,060.45 36,342,36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5,902,340.97 13,057,524.59 22,906,317.48 33,837,003.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602,104.30 42,176,956.35 49,205,396.13 41,363,446.9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4,2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89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增减 数量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兴晟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0 40,326,132 31.63 40,326,132 无 0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孙建成 0 15,970,696 12.52 15,970,69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戚奇凡 0 3,409,560 2.67 3,409,5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一平 0 2,972,508 2.33 2,972,508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坚峰 0 2,328,480 1.83 2,328,4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一红 0 2,202,816 1.73 2,202,816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富青 0 2,069,760 1.62 2,069,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金通 0 2,069,760 1.62 2,069,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蒋建根 0 2,069,760 1.62 2,069,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熊建华 0 1,857,240 1.46 1,857,240 质押 611,10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兴晟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中股东孙建成持有兴晟投资
67.81%的股份，股东袁坚峰持有兴晟投资 11.62%的股份，股东冯一平持有
兴晟投资 10.30%的股份，股东谢高翔持有兴晟投资 5.70%的股份，股东邵
波持有兴晟投资 4.57%的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67053.71 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0.81%；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05.69 万元，同比增加 9.7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570.32 万元，同比增加 17.23%。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
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金融工具列报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原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 将金融资产分
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按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考虑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和自身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进行上述分类。 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但对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该等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合
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改为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首次
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 调整情况详见《京华激光 2019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五）45（3）、（4）之说明。

2、财务报表格式要求变化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2019 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 2019 年
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
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
款”两个项目列报；增加对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报表项目的调整要求；补充“研
发费用”核算范围，明确“研发费用”项目还包括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
的摊销；“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中删除债务重组利得和损失。 此外，在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应收利息”、“应付利息” 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
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 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应包
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2019 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 年新
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的拆分外， 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为交易目
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等行项目。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上述会
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 其中对仅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
整至 2019 年期初数，对其他会计政策变更重新表述可比期间财务报表。 对于上述
报表格式变更中简单合并与拆分的财务报表项目， 本公司已在财务报表中直接进
行了调整， 不再专门列示重分类调整情况， 其余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
下：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母公司报表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48,050.00 48,050.00

其他应收款 -48,050.00 -48,050.00

3、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的通知》(财会 [2019]8 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
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4、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
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

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
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
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新债务重组准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

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 2019 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6 家，详见附注七“在其他主体中

的权益”。 与上年度相比，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增加 5 家，注销和转让 0 家，详见
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公司代码：603607 公司简称：京华激光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07 公司简称：京华激光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孙建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一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王晓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046,921,960.41 1,041,086,191.78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57,532,085.88 833,152,431.86 2.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723,539.95 20,602,104.30 15.1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7,445,418.95 160,002,732.07 -1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205,653.49 25,934,104.76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558,857.35 25,902,340.97 -2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86 3.33 减少 0.4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 0.20 -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59,614.3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549,730.8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3,052.8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669,496.29

合计 3,646,796.1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89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 条件股份数
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兴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40,326,132 31.63 40,326,132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孙建成 15,970,696 12.52 15,970,69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戚奇凡 3,409,560 2.67 3,409,5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一平 2,972,508 2.33 2,972,508 无 0 境内自然人
袁坚峰 2,328,480 1.83 2,328,48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一红 2,202,816 1.73 2,202,816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富青 2,069,760 1.62 2,069,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金通 2,069,760 1.62 2,069,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蒋建根 2,069,760 1.62 2,069,76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熊建华 1,857,240 1.46 1,857,240 质押 611,1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股份种类及数量

量 种类 数量
陈国海 1,847,240 人民币普通股 1,847,240
孟爱明 1,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0,000
任文峰 1,390,540 人民币普通股 1,390,540
黄明德 1,268,360 人民币普通股 1,268,360
任心连 991,628 人民币普通股 991,628
赵军林 8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831,600
杨煦常 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000
张惠媛 737,200 人民币普通股 737,2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19,096 人民币普通股 719,096

陶兴华 594,132 人民币普通股 594,1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兴晟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中股东孙建成持有兴晟
投资 67.81%的股份，股东袁坚峰持有兴晟投资 11.62%的股份，股东
冯一平持有兴晟投资 10.30%的股份，股东谢高翔持有兴晟投资
5.70%的股份，股东邵波持有兴晟投资 4.57%的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4,446,889.20 8,879,414.40 -49.92主要系本期票据收款结算减
少所致

预付款项 3,469,270.81 847,984.42 309.12主要系本期需预付采购材料
款的业务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804,745.87 1,892,689.18 -57.48主要系本期待抵扣进项减少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7,610.00 1,024,432.61 -73.88主要系上期以预付款的方式
购置生产设备本期到账所致

应付票据 48,107,235.00 33,122,735.00 45.24主要系供应商结算方式结构
变化所致

预收款项 2,176,682.72 3,230,495.07 -32.62主要系本期需预收销售产品
的业务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762,419.30 11,612,937.90 -58.99主要系本期发放上期末计提
的年终奖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497,251.66 1,189,506.21 -58.20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减少导致
附加税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5,860,670.77 2,784,874.18 110.45 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财务费用 -162,170.48 -417,979.56 -61.20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796,371.90 -487,445.20 63.38

主要系本期结构性存款浮动收益
测算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7,985.36 517,016.21 -98.46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无关
的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0,000.00 424.00 23484.91 主要系本期疫情捐赠所致

(3)� 合并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065,350.00 1,949,970.90 -359.77 主要系应付票据保证金支出

净额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

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成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总资产、 负债总额、净

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 � � � 1、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7 号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2017 年修订 )》(财会 [2017]9 号 )，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
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2019 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
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3、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的通知》(财会 [2019]8 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
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

4、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
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 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新金融工具准则改变了原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方式，将金融资产

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考虑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和自
身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进行上述分类。 权益类投资需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但对非交易性权益类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可选择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该等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综
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减值计量由原准则下的“已发生损失模型” 改为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不予调整，首次
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
益。 调整情况如下：

（1）、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①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6,040,317.43 156,088,367.43 48,05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11,104,876.71 211,104,876.71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变动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融资产

1,104,876.71 不适用 -1,104,876.71

应收票据 23,029,596.86 - -23,029,596.86
应收款项融资 - 23,029,596.86 23,029,596.86
其他应收款 1,703,817.12 1,655,767.12 -48,050.00

其中：应收利息 48,050.00 - -48,050.00
其他流动资产 211,996,147.92 1,996,147.92 -21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93,874,756.04 393,874,756.04 -
资产总计 393,874,756.04 393,874,756.04 -

除对本表列示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调整外，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未对其他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

②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产 146,826,139.62 146,874,189.62 48,05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211,104,876.71 211,104,876.71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变动计 入 当 期 损 益 的
金融资产

1,104,876.71 不适用 -1,104,876.71

应收票据 12,463,907.50 - -12,463,907.50
应收款项融资 - 12,463,907.50 12,463,907.50
其他应收款 1,534,786.47 1,486,736.47 -48,050.00

其中：应收利息 48,050.00 - -48,050.00
其他流动资产 211,703,948.00 1,703,948.00 -210,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73,633,658.30 373,633,658.30 -
资产总计 373,633,658.30 373,633,658.30 -

除对本表列示的资产负债表项目进行调整外，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未对
其他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账面价值产生影响。

（2）、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信息
①本公司金融资产在首次执行日按照修订前后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

进行分类和计量结果对比如下：
金融资产类别 修订前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修订后的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货币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
款项) 156,040,317.43 摊余成本 156,040,317.43

应收款项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
款项) 181,947,454.99

摊余成本 158,917,858.1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 计 入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准则要求)

23,029,596.86

证券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可供出售类债务工
具)

21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准则
要求)

21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嵌
入衍生工具)

1,104,876.7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准则
要求)

1,104,876.71

②本公司金融资产在首次执行日原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修订后金融工具确认
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项 目

按原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

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列示的账面价

值 (2019 年 1 月 1
日)

摊余成本
货币资金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156,040,317.43 156,040,317.43

应收款项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191,356,095.50
减 ： 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 新
CAS22)

-

减 ： 转出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新
CAS22)

23,029,596.86

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9,408,640.51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158,917,858.13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总金融资产 347,396,412.93
-23,029,596.86

9,408,640.51 314,958,175.5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和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1,104,876.71 1,104,876.71
证券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按准则
要求必须分类为此)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加：自可供出售类 (原 CAS22)转
入 210,000,000.00
加：自摊余成本(原 CAS22)转入 -
重新计量 ： 由摊余成本计量变
为公允价值计量 -
加 ： 自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 变 动 计 入 当 期 损 益 ( 原
CAS22)转入

-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210,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总金融资产 1,104,876.71 210,000,000.00 - 211,104,876.7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应收款项融资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
加：自摊余成本(原 CAS22)转入 23,029,596.86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23,029,596.86
证券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债
务工具)
按原 CAS22 列示的余额 210,000,000.00
减 ： 转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210,000,000.00
按新 CAS22 列示的余额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总金融资产 210,000,000.00 -186,970,403.14 - 23,029,596.86

2、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以下简称“2019 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 2019
年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
账款”两个项目列报；增加对仅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报表项目的调整要求；补充

“研发费用”核算范围，明确“研发费用”项目还包括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
资产的摊销；“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中删除债务重组利得和损失。 此
外，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应收利息”、“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
收取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的利息， 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
应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2019 年新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 年新
修订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除上述“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的拆分外，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为交易目的
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等行项目。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上述会
计政策变更进行追溯调整， 其中对仅适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
整至 2019 年期初数，对其他会计政策变更重新表述可比期间财务报表。 对于上述
报表格式变更中简单合并与拆分的财务报表项目， 本公司已在财务报表中直接进
行了调整， 不再专门列示重分类调整情况， 其余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
下：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报表影响金额 母公司报表影响金额

2019 年 1 月 1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48,050.00 48,050.00
其他应收款 -48,050.00 -48,050.00

3、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4、新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
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
溯调整。

本公司按照规定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新债务重组准则，对 2019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三、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四、 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

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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